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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427/11-12
號文件   
 

— 2011年 11月 15日會議

的紀要 ) 

 2011年 11月 15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450/11-12
(01)號文件 

— 因 應 2012 年 3 月 19 日

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

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

覽表  
 

立法會CB(1)1450/11-12
(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先前會議

提出的跟進問題所作

的回應  
  

立法會 CB(1)1371/11-12 
(01)號文件  
 
 

— 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

司及香港電訊有限公

司就電訊業在條例草

案下獲得的對待而提

交的意見書  
 

立 法 會 CB(1)1450/11-12
(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修

訂《競爭條例草案》

第 7 部 和 上 訴 許 可 規

定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91/11-12 
(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交有關就

《競爭條例草案》的關

注所作回應的文件 (第
19至 20段有關獨立私

人訴訟的權利的內容 )
 

立 法 會 CB(1)389/11-12
(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2011年 10
月 25日會議的跟進問

題及林健鋒議員 2011
年 10月 25日的函件(載
於 立 法 會 CB(1)257/11-
12(03) 及 CB(1)389/11-12
(01)號文件 )所作的回

應 (第 1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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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CB(1)320/11-12
(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競爭條

例草案》主要內容概

覽提供的資料文件 (第
40至 42段有關私人訴

訟的內容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 CB(3)885/09-10
號文件  
 

— 條例草案  
 

立法會CB(1)1357/11-12 
(01)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
 

 
3. 法案委員會審議了條例草案中的第 104至
106條，以及政府當局就第 7部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擬稿。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4. 法 案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採 取 下 述 行 動

  
 

(a) 因應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及香港電

訊有限公司就電訊業在條例草案下獲

得的對待而提交的意見書，提供書面

回應；  
 

(b) 就香港總商會的意見書中尚待回覆的

事項 (特別是該商會要求當局在說明何

謂 "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的指引內指

明市場佔有率的百分比 )作出回應；  
 
"低額 "模式安排的門檻  

 
(c) 正式匯報政府當局對黃定光議員下述

意見的考慮結果：以中小型企業每年

平均營業額 1,100萬港元作為在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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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額 "模式安排下豁除某行為於第二

行為守則的適用範圍之外的門檻並不

足夠；  
 
第 21條  
 
(d) 就下述建議作出考慮及回應：參考其

他法例 (例如《廣播條例》(第 562章 )第
14條、《電訊條例》(第 106章 )第 7L條、

條例草案附表 7第 6條，以及憑藉條例

草案附表 8第 14條在香港法例第 106章
中新加入的第 7Q條 )，在條例草案訂明

決定是否具有 "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
的相關因素；  
 

第 106條  
 
(e) 委員關注到，如按現時政府當局所建

議，在有關 "不可在本條例以外另行提

起法律程序 "的第 106條中加入 "或涉

及 "的短語，該條文便會變得過於概括

廣泛，以致有可能禁止任何人在香港

的任何法院，以被告人違反或牽涉入

違反行為守則為訴訟因由，或以涉及

被告人違反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為

訴訟因由，在獲制定通過的條例以外

另行提起法律程序，不論是根據任何

普通法法則或是根據成文法則亦然。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因應在會議上提出

的下述意見修改上述修訂建議：  
 

(i)  政府當局會按照已提出的建議從

條例草案中抽出有關獨立私人訴

訟權利的條文；  
 
(ii)  倘若有關個案 "涉及 "被告人違反

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則提起法

律程序的權利 (例如根據現行法例

可就串謀損害展開法律程序 )就或

會受影響。這是因為倘若按當局現

時 所 建 議 就 第 106條 作 出 上 述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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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則一旦有關個案涉及該等違反

行為，該條文便會禁止任何人在獲

制定通過的條例以外另行提起法

律程序。不過，條例草案既會因為

上文第 (i)項的修訂建議而不會給

予 私 人 訴 訟 的 權 利 ， 根 據 第 141
條，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亦不具有聆訊和裁定上述就涉

嫌串謀損害而進行的法律程序的

司法管轄權；及  
 
(iii) 當局須澄清，即使當事人不是以被

告人違反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

為訴訟因由，但一旦有關個案的事

實涉及該等違反行為，有關條文是

否仍然會禁止在獲制定通過的條

例以外另行提起法律程序；  
 

第 115條及擬議第 115A條新條文  
 

(f) 就第 115條的建議修訂及擬議第 115A
新條文提供文件，清楚解釋：  
 
(i)  在哪些情況下會將審裁處的訴訟

轉介原訟法庭，或將原訟法庭的訴

訟 轉 介 審 裁 處 ， 特 別 是 有 關 第

115(3)條所述的情況；  
 
(ii) 會否限制此類轉介的次數；  
 
(iii)在作出此類案件轉介時所考慮的

因素及須依循的程序；及  
 
(iv) 此等案件轉介對於訴訟的複雜程

度及費用可能造成的影響；  
 
 

擬議第 153B條新條文  
 

(g) 就下述英國案例提供詳情：據政府當

局聲稱，該案例導致有需要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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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加入條文 (即擬議第 153B條 )，以

禁止對審裁處的決定、裁定或命令提

出司法覆核，以便清楚表明審裁處作

為高級紀錄法院，其任何決定、裁定

或命令都只應藉上訴方式，由上訴法

庭覆核。  
 

(h) 解釋將根據條例草案成立的審裁處與

上述第 (g)項提及的個案中所涉及的英

國審裁處之間的差異 (如有的話 )，特別

是英國的審裁處是否同樣是高級紀錄

法院，是否曾經有任何按其裁決而作

出的司法覆核申請獲得批准，若然，

所持的理據為何；及  
 
(i) 參閱下列在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考

慮在《條例草案》加入擬議新條文第

153B條是否適當，並就此提供看法：  
 
(i) 如果第 133至第 135條已充分表明

設立審裁處作為高級紀錄法院，與

原訟法庭同等，則擬議新條文第

153B條或非必要；  
 
(ii) 加入擬議新條文第 153B條或會引

致意想不到的後果，令人們就其他

從未受到質疑的審裁處所作出的

裁決、決定或命令申請司法覆核，

如相關法例並無訂定類似的禁止

司法覆核條文；及  
 
(iii) 正 如 英 國 相 若 做 法 的 錯 誤 所 啟

示，在任何法例中明文禁止司法覆

核或屬不智。  
 

5.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12年 4月 10日下午 2時30分至 5時 30分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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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9月 17日  



 

 

附錄 

 
《競爭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十四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2年 4月 2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    確認會議紀要  

000255 – 
000828  

主席  
 

確認 2011年 11月 15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1427/11-12號文件 ) 
 

 

議程項目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829 – 
001349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就下列文件作出簡介    

 
(a)   政府當局就先前會議提出的跟進問題所作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1)1450/11-12(02) 號 文

件 )；及  

 
(b)   政府當局提供有關修訂《競爭條例草案》第

7 部 和 上 訴 許 可 規 定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450/11-12(03)號文件 )。  

  

 
 
 
 
 
 
 
 
 
 
 

討論立法會 CB(1)1450/11-12(02)及 CB(1)1450/11-12(03)號文件  
 
001350 – 
001630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提述當局的建議，即在條例草案加

入一項剝奪裁判權條文 (即新訂的第 153B條 )，
禁止對競爭事務審裁處 (下稱 "審裁處 ")根據條

例 草 案 作 出 的 決 定 、 裁 定 或 命 令 提 出 司 法 覆

核，使審裁處作出的上述決定、裁定或命令都

只會藉上訴方式覆核。他並關注到，因此引致

的上訴程序，一旦曠日持久，或會影響業務實

體的暢順營運。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a)   該建議僅旨在毫無疑問地清楚表明，鑒於

司法覆核基本上應處理行政決定，審裁處

作為高級紀錄法院，其任何決定、裁定或

命令都只應藉上訴方式，由司法架構內高

一級的上訴法庭覆核，；  

 
(b)   條例草案已清楚訂明上訴程序，而該上訴

程序不會因擬議新訂的第 153B條而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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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變；及  

 
(c)  倘 若 有 人 針 對 罰 款 的 施 加 或 款 額 提 出 上

訴，則在上訴期間，該上訴所涉及的決定、裁

定或命令將會暫緩執行。  

  
001631 – 
001928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認為，為了讓中小型企業 (下稱 "中小企 ")
掌握條例草案的規定，政府當局某程度上應披

露其認為足以構成具有 "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 "
的市場佔有率百分比。  
 
政 府 當 局 表 示，當 局 在 2 0 0 8年 5月 發 表 的 相 關

諮 詢 文 件 中 曾 提 出 40%的市場佔有率門檻。不

過，由於立法會CB(1)1450/11-12(02)號文件所述的

原因，在條例草案中訂明固定的市場佔有率門

檻的做法並不可取。國際最佳做法，是由競爭

規管當局在規管指引中詳細闡釋斷定市場權勢

或濫用的因素。如委員認為此做法可予接納，

政府當局願意參照外國例子，採納此做法。  
 

 
 
 
 
 

 
 
 

001929 – 
002756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黃 定 光 議 員 時 表 示 ， 當 局 建 議

競 爭 事 務 委 員 會 (下 稱 "競 委 會 " )的 委 員 人 數

應 為 5(下 限 )至 16名 (建 議 上 限 )不 等 前 ， 曾 參

考下列各規管當局的委員人數    
 
(a)  新加坡競爭規管當局： 3 至 17 名；  

 
(b)  消費者委員會： 22名 (上限 )；  

 
(c)  通訊事務管理局： 7至 12名；  

 
(d)  平等機會委員會： 5至 17名；及  

 
(e)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13至 20名。  

 
黃議員指出，根據中小企的意見，為確保競委

會作出裁斷時，會兼顧不同界別的意見，委員

人數的下限不應過低。  

 
黃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其較早時申明的下述意

見 作 出 正 式 回 應 ： 以 中 小 企 每 年 平 均 營 業 額

1,100萬港元作為在建議的低額模式安排下豁除

某行為於第二行為守則的適用範圍之外的門檻

並不足夠。林健鋒議員認同黃議員的意見。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會盡快正式匯報當局對黃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4(c)段 的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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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員上述意見的考慮結果，並表示，當局遲遲

未能提交有關報告，是由以下原因導致    

 
(a)   低 額 模 式 門 檻 的 設 定 須 以 客 觀 數 據 為 基

礎，而政府當局正向政府統計處索取有關

中小企每年營業額的最新數據；及  

 

(b) 至於有意見認為用以設定低額模式門檻所

依據的數據不應涵蓋 "微型企業 "的統計數

據，政府當局仍在研究此項意見。  

 

採取行動  
 
 
 
 
 
 
 
 

002757 – 
003007 

主席  
林健鋒議員  
政府當局  
 

林健鋒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採取下列行動     
 
(a)   就香港總商會的意見書中尚待回覆的事項

(特別是該商會要求當局在說明何謂 "相當

程度的市場權勢 "的指引內指明市場佔有率

的百分比 )作出回應；及  
 
(b)   儘管政府當局聲稱，不宜在條例草案中訂

明市場佔有率門檻，當局應因應本地市場

情況，訂明斷定是否具有 "相當程度的市場

權勢 "的相關因素，以便執行相關指引。政

府當局亦應參考歐洲聯盟、英國和新加坡

的案例及規管指引，在指引中加入有關一

家公司的市場佔有率持續達到 50%以上，以

作為確立其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其

中一項準則。  
 
政府當局承諾盡快就上述尚待回覆的事項作出

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4(b)段 的 要 求

採取行動  
 

003008 – 
004010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余若薇議員  

委員曾建議於條例草案中清楚訂明，用作評估

及 斷 定 第 二 行 為 守 則 中 有 關 "巿 場 權 勢 程 度 "
及 "濫 用 "的準則。助理法律顧問 2請委員留意政

府當局對上述建議所作出的消極回應 (立法會

CB(1)1450/11-12(02)號文件第12段)，並認為，較可

取的做法是參考其他法例 (例如《廣播條例》(第
562章)第14條、《電訊條例》(第106章)第7L條、條

例草案附表 7第 6條，以及憑藉條例草案附表 8第
1 4 條 在 香 港 法 例 第 1 0 6 章 中 新 加 入 的 第 7 Q
條 )， 在 條 例 草案中訂明斷定是否具有 "相當程

度的市場權勢 "的相關因素。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a)  藉參考適用於特定行業的《電訊條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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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106章 )，訂出斷定是否具有一項跨行業條例

草案所述的 "相當程度的巿場權勢 "的相關

因素，此做法可能並不適當，因為兩者所

考慮的因素並不相同。因此，較可取的做

法，是留待未來的競委會在過渡期間擬訂

詮釋和實施行為守則的規管指引；及  
 
(b) 為釋除中小企對或會不慎觸犯行為守則的

疑慮，當局可改為在相關指引中訂明市場

佔有率門檻，以供中小企參考。政府當局

會在適當的時候定下市場佔有率門檻及訂

出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  
 
余若薇議員認為，香港法例第 106章所訂的相關

因素其實普遍適用於各行業，而非僅適用於特

定行業。鑒於要訂明用以斷定是否具有支配優

勢的市場佔有率會有困難 (政府當局的解釋載

於立法會 CB(1)1450/11-12(02)號文件 )，政府當

局應考慮助理法律顧問 2的建議。  
 
助理法律顧問 2回應余議員時表示，可能適宜在

條例草案中在參考香港法例第 106章第 7L條列

出的因素後訂出的下列因素    
 
(a)  市場佔有率；  
 
(b)  作出定價及其他決定的能力；及  
 
(c)  競爭者進入有關市場的任何障礙。  
 
應余議員及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就助理

法律顧問 2所提的上述建議作出考慮及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4(d)段 的 要 求

採取行動  
 

004011 – 
004105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特別提述香港電訊盈科有限公司及香港電

訊有限公司就電訊業在條例草案下獲得的對待

而提交的意見書，並要求政府當局就該意見書

提供書面回應。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a)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004106 – 

004807 

主席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對 條 例 草 案 第 7 部 作 出 的 修 訂  
(立法會 CB(1)1450/11-12(03)號文件附件A) 

 

004808 – 

005644 

 

主席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審議第 104至 106條  
 

吳 靄 儀 議 員 關 注 到 ， 如 按 現 時 政 府 當 局 所 建

議，在有關 "不可在本條例以外另行提起法律程

序 "的第 106條中加入 "或涉及 "的短語，該條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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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會變得過於概括廣泛，以致有可能禁止任何人

在香港的任何法院，以 "被告人違反或牽涉入違

反行為守則 "為訴訟因由，"或以涉及被告人違反

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 "為訴訟因由，在獲制定

通過的條例以外另行提起法律程序，不論是根

據任何普通法法則或是根據成文法則亦然。鑒

於按當局所建議，有關獨立私人訴訟權利的條

文將會從條例草案中被剔除，在第 106條中加入

上述短語的做法，尤其令人憂慮。  

 

政府當局解釋，當局提出該項修訂的目的，是

確保第 106條可以涵蓋綜合申索。  

 

應吳議員邀請，助理法律顧問2提出下述意見  

 

(a)  當局對第 106條提出的上述修訂建議可能顯

示政策方面出現的轉變，因為現時並沒有施

加上述修訂建議所施加的該類禁止，而就涉

及違反條例草案的綜合申索進行的法律程

序可自由地在原訟法庭提出；  

 

(b) 若該修訂建議的立法原意只為了確保所有

與違反條例草案有關的申索 (包括其訴訟因

非全與條例草案有關的綜合申索 )會由審裁

處處理，則未必需要使用涵義像 "涉及 "一詞

那般廣泛的字詞。  

 

吳議員認同助理法律顧的上述意見，並指出 "涉

及 "一詞的涵義含糊不清，以致所指的涵義可能

過於廣泛。應吳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承諾考慮

修改該項修訂建議。  

 
005645 – 

010539 

 

主席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余若薇議員認同吳靄儀議員對第 106條的擬議修

訂所提出的關注，並補充說，倘若有關個案 "涉

及 "被告人違反或牽涉入違反行為守則，提起法

律程序的權利 (例如根據現行法例可就串謀損害

展開法律程序 )或會因上述的擬議修訂而受到影

響。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a) 該修訂建議的立法原意旨在確保所有與違

反條例草案有關的申索 (包括其訴訟因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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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全與條例草案有關的綜合申索 )會由審裁處

處理。倘若根據有關 "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 "

的第 141條，綜合申索所包含的某些申索不

屬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則有關的申索將會

按相關法律程序移交機制的規定，移交至原

訟法庭裁處，如此舉有利於秉行公義；及  

 

(b) 上述安排旨在讓審裁處就所有競爭事宜享

有主要管轄權，以及確保就應由原訟法庭抑

或審裁處聆訊申索作出的決定會屬司法決

定，而非留待與訟各方決定，從而釋除下述

疑慮：若原訟法庭和審裁處就綜合申索共享

管 轄 權 ， 可 能 會 導 致 程 序 問 題 ， 例 如 出

現 "選 擇 對自己最有利的法院 "的情況，即

與訟各方會視乎在程序方面是否有表面優

勢，才選擇在原訟法庭抑或審裁處提出訴

訟。  

 

余 若 薇 議 員 指 出 ， 上 述 的 解 釋 未 能 釋 除 其 疑

慮，因為上述的法律程序移交安排只適用於就

經裁定的違法行為提出的後續訴訟。  

 

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因應上述的意見修

改有關的修訂建議。  

 
助理法律顧問 2認為，倘若政府當局只有意讓審

裁處就所有競爭事宜享有 "主要 "管轄權，而無意

禁止提起與綜合申索所包含的競爭申索無關聯

的法律程序，則當局應修改該修訂建議，以釋

除委員的上述疑慮。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e)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10540 – 

011909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余若薇議員 

吳靄儀議員  

謝偉俊議員關注到，上文所述的法律程序移交

安 排 對 訴 訟 的 複 雜 程 度 和 訟 費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此外，由於審裁處在第 141條所指明的司法

管轄權較原訟庭的司法管轄權為狹窄，若嚴格

規定涉及違反行為守則的綜合申索須先在審裁

處提起，亦未必有利於秉行公義。  

 

政府當局作出以下回應    

 

(a)  為 免 出 現 "選 擇 對 自 己 最 有 利 的 法 院 "的

情 況 ， 並 且 確 立 審 裁 處 這 個 專 責 法 庭 的

地 位 ， 必 須 確保審 裁 處 就 所 有 競 爭 事 宜

享 有 主 要 管 轄 權 ， 此 點 實 屬 重 要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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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 b )  根 據 第 1 4 1條，審 裁 處 只 可 以 聆 訊 和 裁 定

與 競 爭 有 關 的 事 宜 。 因 此 ， 綜 合 申 索 包

含 的 非 與 競 爭 申 索 有 關 聯 的 申 索 ， 將 須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清 楚 訂 明 的 相 關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機 制 的 規 定 移 交 至 原 訟 庭 裁 處 。  

 

余 若 薇 議 員 及 吳 靄 儀 議 員 關 注 到，倘 若 就 涉

及 違 反 條 例 草 案 的 綜 合 申 索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並 非 由 審 裁 處 審 理，因 而 沒 有 作 出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安 排，則 當 中 與 串 謀 損 害 有 關 的 申 索

亦 將 不 會 由 原 訟 法 庭 聆 訊。這 是 因 為 倘 若 按

當 局 現 時 所 建 議 加 入 "或 涉 及 "此 短 語 ， 則 一

旦 有 關 個 案 涉 及 該 等 違 反 行 為 ， 第 1 0 6條 便

會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獲 制 定 通 過 的 條 例 以 外 另

行 提 起 法 律 程 序。不 過，按 當 局 所 建 議，有

關 獨 立 私 人 訴 訟 權 利 的 條 文 將 會 從 條 例 草

案中被剔除，而與此同時，根據第 141條，審裁

處亦 不 具 有 聆 訊 和 裁 定 上 述 就 涉 嫌 串 謀 損害

而進行的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轄權。因此，倘若

有 關 個 案 " 涉 及 " 被 告 人 違 反 或 牽 涉 入 違 反

行 為 守 則 ， 則 提 起 法 律 程 序 的 權 利 (例 如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可 就 串 謀 損 害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就

或 會 受 到 影 響 。  

 

政 府 當 局 澄 清，政 府 當 局 無 意 影 響 提 起 法 律

程 序 的 權 利 (例 如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可 就 串 謀 損

害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 因 此 ， 當 局 將 會 修 改 對

第 1 0 6條 的 擬 議 修 訂 ， 以 澄 清 只 在 其 中 一 個

有 關 訴 訟 因 由 屬 後 續 訴 訟 時 ， 經 修 訂 的 第

1 0 6條 所 施 加 的 禁 止 才 適 用 。  

011910 – 

012744 

 

主席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2 
 
 

梁家傑議員指出，競爭事務審裁處與勞資審裁

處同樣具有獨有的司法管轄權，因此他質疑為

何第 106條的草擬方式與《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章 )中的相若條文 (即第 25章第 7(2)條 )的草擬

方式如此不同。  
 

政府當局作出下述解釋     
 

(a)   條例草案較為複雜，因此，在另一條文中而

非在第 106條中訂明其司法管轄權；及  

 

(b) 根據條例草案成立的競爭事務審裁處與勞

資審裁處不同之處在於，競爭事務審裁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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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不具有獨有的司法管轄權。  

 

謝偉俊議員指出，梁家傑議員的關注與第 107條

的關聯，可能較與第 106條的關聯為大。  

 

應主席邀請，助理法律顧問 2扼要重述委員在是

次會議席上就第 106條的上述修訂建議所提出

的關注，並特別提述，政府當局修改該修訂建

議時須採取下述跟進行動    
 
( a )  澄 清 即使當事人不是以被告人違反或牽涉

入違反行為守則為訴訟因由，但一旦有關個

案的事實涉及該等違反行為，有關條文是否

仍然會禁止在獲制定通過的條例以外另行

提起法律程序；及  
 

( b )  明 確 訂 明 因 第 1 0 6 條 的 上 述 擬 議 修 訂 而

可 能 必 需 作 出 的 法 律 程 序 移 交 安 排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e)(iii) 段 的

要求採取行動  
 

012745 – 

013057 

 

主席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余 若 薇 議 員 重 申 其 關 注，即 倘 若 就 涉 及 違 反

條 例 草 案 的 綜 合 申 索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不 是

由 審 裁 處 聆 訊，當 中 與 串 謀 損 害 有 關 的 申 索

亦 可 能 不 會 由 原 訟 法 庭 聆 訊 ， 原 因 是 有關方

面於是不會作出法律程序移交安排。因此，為

免影 響 提 起 法 律 程 序 的 權 利 (例 如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可 就 串 謀 損 害 展 開 法 律 程 序 )，當 局 必 需

修 改 第 1 0 6條 的 上 述 修 訂 建 議 。 這 是 因 為 倘

若 按 當 局 現 時 所 建 議 就 第 1 0 6條 作 出 上 述 修

訂 ， 一 旦 有 關 個 案 "涉 及 "被 告 人 違 反 或 牽 涉

入 違 反 行 為 守 則，該 條 文 便 會 禁 止 任 何 人 在

獲 制 定 通 過 的 條 例 以 外 另 行 提 起 法 律 程

序 。 不 過 ， 按 當 局 所 建 議 ， 有 關 私 人 訴 訟 的

權 利 的 條 文 將 會 從 條 例 草 案 中 被 剔 除，而 與

此 同 時 ， 根 據 第 1 4 1條 ， 審 裁 處 亦 不 具 有 聆

訊 和 裁 定 上 述 就 涉 嫌 串 謀 損 害 而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  
 
政 府 當 局 確 認，倘 若 有 關 的 申 索 並 非 與 競 爭

有 關，則 上 述 向 原 訟 庭 提 起 法 律 程 序 的 權 利

將 不 會 受 影 響 。  
 

 
 
 

013058 – 

013828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梁 國 雄 議 員 時 解 釋，當 局 已 建

議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以 禁

止 對 審 裁 處 的 決 定、裁 定 或 命 令 提 出 司 法 覆

核，因 為 司 法 覆 核 基 本 上 應 針 對 行 政 決 定 才

提 出 。 不 過 ， 就 司 法 覆 核 而 言 ， 審 裁 處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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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高 級 紀 錄 法 院，其 決 定 與 原 訟 法 庭 作 出 的 決

定 相 若 ， 即 屬 司 法 決 定 ， 因 此 ， 只 應 藉 上 訴

方 式，由 司 法 架 構 內 高 一 級 的 上 訴 法 庭 (而 非

原 訟 法 庭 )覆 核 。  
 
應 梁 議 員 邀 請 提 供 意 見 時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
請 委 員 注 意 有 需 要 考 慮，如 規 管 其 他 審 裁 處

的 法 例 並 無 訂 定 類 似 的 剝奪裁判權條文， 是

否 需 要 及 適 宜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 明 文 禁 止 司 法 覆 核 。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英 國 最 近 的 一 宗 案 例

導 致 有 需 要 明 確 禁 止 對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 在 該 案 例 中 ，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經 司

法 覆 核 被 推 翻 。  
 
就 梁 議 員 對 是 否 適 宜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明 文 禁

止 司 法 覆 核 一 事 的 關 注，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進

一 步 解 釋     
 
( a )  條 例 草 案 已 訂 明 ，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獲 容 許

就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提 出 的 上 訴 應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 因 應 上 述 英 國 案 例 ，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僅 旨 在 進 一 步 澄 清 此 事 ； 及  
 
( b )  一 如 原 訟 法 庭 ， 審 裁 處 作 為 高 級 紀 錄 法

院 ， 已 屬 司 法 機 構 ， 是 由 根 據 《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第 4章 )第 6條 委 任 的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所 組 成 。  
 

013829 – 

014245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何 俊 仁 議 員 認 同 梁 國 雄 議 員 的 上 述 意 見，並  
特 別 指 出 有 必 要 確 保 有 關 法 例 趨 於 一 致。何

議 員 關 注 到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 條 或 會

引 致 意 想 不 到 的 後 果，令 人 們 就 其 他 從 未 受

到 質 疑 的 審 裁 處 所 作 出 的 裁 決、決 定 或 命 令

申 請 司 法 覆 核，如 相 關 法 例 並 無 訂 定 類 似 的  
的 剝奪裁判權條文。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    
 
( a )  不 少 審 裁 處 屬 行 政 審 裁 處 ， 因 此 其 決 定

可 經 司 法 覆 核 予 以 推 翻 ， 此 情 況 與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成 立 的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的 情 況

有 所 不 同 ；  
 
( b )  雖 然 部 分 審 裁 處 屬 司 法 機 構 ， 但 它 們 不

具 有 與 原 訟 法 庭 同 等 的 地 位 ； 及  
 
( c )  根 據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施 加 的 禁 止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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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適 用 於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 不 適 用

於 其 他 審 裁 處 的 決 定 。  
 
何 議 員 認 為，為 了 使 委 員 信 服 有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政 府 當 局

應 提 供 上 述 英 國 案 例 的 詳 情，因 為 政 府 當 局

聲 稱，該 案 例 導 致 有 需 要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補 充 說 ， 鑒 於 何 議 員 的 上 述

關 注，以 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 (第 4章 )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相 關 的 第 5 3號 命 令 已 明 確 訂 明

司 法 覆 核 的 安 排，政 府 當 局 應 就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 條 提 出 充 分 理

據 。 例 如 述 明 在 上 述 的 英 國 案 例 中 ， 儘 管 有

關 的 審 裁 處 同 樣 作 為 高 級 紀 錄 法 院，是 否 曾

經 有 任 何 就 其 決 定 提 出 的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 以 及 有 關 理 據 (如 有 的 話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g)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14246 – 

014800 

主席 

吳靄儀議員 

政府當局 

吳靄儀議員提出下述意見   
 
( a )  正 如 英 國 相 若 做 法 的 錯 誤 所 啟 示 ， 在 任

何 法 例 中 明 文 禁 止 司 法 覆 核 可 能 並 不 可

取 ；  

 
( b )  如 果 第 1 3 3至 第 1 3 5條 已 充 分 表 明 設 立 審

裁 處 作 為 高 級 紀 錄 法 院 ， 與 原 訟 法 庭 享

有 同 等 地 位 ， 則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或

非 必 要 ； 及  
 
( c )  政 府 當 局 應 解 釋 將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成 立 的

審 裁 處 與 上 述 提 及 的 英 國 個 案 中 所 涉 及

的英國審裁處之間的差異 (如有的話 )，特別

是 英 國 的 審 裁 處 是 否 同 樣 是 高 級 紀 錄 法

院 ， 是 否 曾 經 有 任 何 就 其 決 定 提 出 的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獲 得 批 准 ； 若 然 ， 所 持 的 理

據 為 何 。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條

並 非 旨 在 改 變 條 例 草 案 下 的 現 有 上 訴 安

排 ， 而 是 旨 在 使 有 關 安 排 更 加 清 晰 明 確 。 政

府 當 局 會 認 真 研 究 委 員 就 在 條 例 草 案 加 入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 5 3 B 條 是 否 適 當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 並 於 稍 後 作 出 匯 報 。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h)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政 府 當 局 須 按

第 4(i)段的要求

採取行動  
 

014801 – 主席 謝偉俊議員認為，明文禁止提出司法覆核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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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024 謝偉俊議員 

吳靄儀議員 

法或會對需要維 護 程 序 的 公 正 性 而 尋 求 司 法

覆 核 的 權 利 造 成 影響。他認同何議員的上述關

注，並強調，當局如要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擬議

新訂的第 153B條，必須提出非常強而有力的理

據。  
 
吳靄儀議員指出，由於第 133條訂明設立審裁處

作為高級紀錄法院，與原訟法庭享有同等地位，因

此，在條例內列明顯然的事實，明文禁止就審裁

處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便並非必要，亦非正

常的做法。  
 

015025 – 

015224 

主席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2 
吳靄儀議員  

余若薇議員認同委員的上述意見，並詢問即使

在有關私人訴訟權利的條文從條例草案中被剔

除後，有關審裁處對事實的裁斷的第 148條和有

關原訟法庭對事實的裁斷的第 149條會否仍然

保留；若會，該兩項條文的分別為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上述兩項條文主要涉及

在原訟法庭提起的法律程序中可提出的抗辯理

由。  
 
助理法律顧問 2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對第 149條
提出的修訂建議；當局作出此項修訂即意味即

使在有關獨立私人訴訟權利的條文從條例草案

中被剔除後，第 149條仍會保留在條例草案內。 
 
關於余議員就第 149條在甚麼情況下適用所作

的查詢，政府當局回答時解釋，該條文將會適

用 於 擬 議 新 訂 的 第 115A(3) 條 中 所 敍 述 的 情

況，即 "如原訟法庭根據第 115(3)條將法律程序

移 交 審 裁 處 ， 則 在 審 裁 處 認 為 ， 為 秉 行 公

義 ， 應 將其中某部分的法律程序復移交原訟法

庭的情況下，審裁處可將該部分的法律程序復

移交原訟法庭。 " 
 
余議員及吳靄儀議員察悉當局的上述解釋後，

認為政府當局需要就第 115條的建議修訂及擬

議新訂的第 115A條提供文件，清楚解釋   
 
 
(a)  在哪些情況下會將審裁處的訴訟移交原訟

法庭裁處，或將原訟法庭的訴訟移交審裁處

裁處，特別是有關第 115(3)條所述的情況； 
 
(b)  會否限制此類法律程序移交的次數；  
 
(c)  在作出此類法律程序移交安排時所考慮的

因素及須依循的程序；及  

 
 
 
 
 
 
 
 
 
 
 
 
 
 
 
 
 
 
 
 
 
 
 
 
 
 

 
政 府 當 局 須 分

別按第 4(f)段的

要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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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d) 此類法律程序移交安排對於訴訟的複雜程

度及訟費可能造成的影響。  
 
 

015225 – 

015747 

主 席  

政 府 當 局  

 
 

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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